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Ƞ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2項第 6款薪資揭示規定ȡ常見問答 

107.12.11更新 

為促進薪資資訊透明化，勞雙方資訊對稱，利於求職民眾在瀏覽徵才廣告

時可知悉應徵職缺薪資範圍，避免損及求職民眾權益，提高求才求職媒合效率，

故於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2項第 6款明定主有揭示薪資的義務Ƕ 

一ǵ 有關薪資揭示規定之內容及施行日期？ 

說明： 

(一) 就業服務法自 107年 11月 28日修正公Ѳ第 5條第 2項第 6款規定，

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提供職缺之經常性薪資未達新臺幣Ȑ以

下同ȑ4萬元而未公開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之情事Ƕ以促進薪資資訊

透明化，使勞雙方資訊對稱，利於求職民眾在瀏覽徵才廣告時可知

悉應徵職缺薪資範圍，避免損及求職民眾權益，連帶也有利主快速

找到適合之人才，提高求才求職媒合效率Ƕ 

(二) 上開規定已自 107年 11月 30日起生效施行，主不論透過人力銀行

等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自行刊ฦ廣告求才，၀職缺之每月實際經常性

薪資未達 4萬元，皆應依法揭示薪資範圍Ƕ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2項第 6款規定者，依第 67條第 1項規定處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

罰鍰Ƕ 

二ǵ 經常性薪資包含哪些項目？ 

說明： 

(一) 經常性薪資指受僱員工每月可得的工作報酬，包括本薪與按月給付的

固定津貼及獎金Ȑ例如伙食津貼ǵ全勤獎金及績效獎金等ȑ，但不包

括加班費ǵ年終獎金ǵ三節節金及差旅費等Ƕ 

(二) 有關按月給付的固定津貼及獎金，考量不同主對於同一工作報酬項

目之給付方式可能有所差異，仍請主參考Ȩ每月經常給付ȩ之原則

核算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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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ǵ 主徵才職缺之經常性薪資未達 4萬元，၀如何揭示薪資範圍？ 

說明：主宜依招募人才之需求條件，揭示明確之薪資數額Ȑ如：月薪 3萬元ȑǵ

區間Ȑ如：月薪 32,000~35,000元ȑ或最低可得數額Ȑ如：月薪 25,000元

以上ȑ，並加以適當補充說明其核薪條件Ƕ 

範例： 

(一) 如徵求工程師 2名，無工作經驗者月薪為 3萬元，如具 3年經驗者月

薪為 3 萬 5,000 元Ƕ主可揭示薪資範圍為 3 萬元Ȑ無工作經驗者ȑ

~3萬 5,000元Ȑ具 3年經驗者ȑǶ 

(二) 對於主無法確保每月薪資給予受僱員工可達 4 萬元以上，如每月本

薪 2萬 5,000元，且每月可得績效獎金金額不定Ȑ如：0元~2萬元ȑ，

得以薪資區間Ȑ如：2萬 5,000元~4萬 5,000萬元ȑ或最低可得薪資數

額Ȑ如：月薪 2萬 5,000元以上ȑ方式呈現Ƕ 

四ǵ 主自行刊ฦ廣告求才Ȑ包括張貼海報ǵѲ條之徵人公告等ȑ，也要揭示薪

資範圍嗎？ 

說明：主公開招募人才，不論透過人力銀行等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自行刊ฦ廣

告求才，皆應揭露職缺薪資範圍Ƕ主如自行刊ฦ求才廣告，可參考本部

提供範例Ȑ၁如附件ȑǶ 

五ǵ 主徵才職缺之薪資如採計時ǵ計日或計件等核薪方式，၀如何揭示薪資範

圍？ 

說明：勞雙方具僱傭關係，即有本款規定之適用，如勞工每月實際獲取之經常

性薪資未達 4萬元，主即應依法揭示薪資範圍，如採計時ǵ計日或計件

等核薪方式，仍應依上揭原則辦理，可揭示每小時ǵ每日ǵ每件報酬金額

Ȑ如：日薪 1,000~1,200 元或按件計酬 1 件 2,000 元起ȑ，並敘明相關勞

動條件等方式，以使求職民眾知悉薪資範圍Ƕ 

六ǵ 主徵才以底薪加獎金制等核薪方式，၀如何揭示薪資範圍？ 

說明：主以底薪加獎金制給付薪資，仍應於職缺資料中揭示經常性薪資範圍，

另再補充說明其底薪與獎金之ว給額度及ว給條件等細節，使求職民眾明

確瞭解၀職缺待遇，以利求職民眾評估是否應徵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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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ǵ 主徵才職缺之經常性薪資未達 4 萬元，但經僱用一定期間後調整薪資至

4萬元以上，၀如何揭示薪資範圍？ 

說明： 

(一) 主徵才時，提供職缺之每月經常性薪資未達 4 萬元；或是求職民眾

於應徵職缺後，被僱用之經常性薪資可能低於 4 萬元，即應依法揭示

與實際給薪相符之薪資範圍Ƕ 

(二) 依上，主應以初次聘僱勞工實際給付之工作報酬揭示薪資範圍，另

再補充說明經僱用一定期間後調整薪資至 4 萬元以上，使求職民眾明

確瞭解၀職缺待遇，以吸引求職民眾應徵Ƕ 

八ǵ 主如提供職缺薪資未達 4 萬元，且未公開揭示薪資，可否於求職民眾面

試時再告知薪資範圍？ 

說明：主公開招募人才，即應Ȩ公開揭示ȩ或Ȩ公開告知ȩ其薪資範圍，使不

特定或多數的求職民眾於應徵前得以知悉၀職缺薪資水準，故主不可

於面試時再告知求職民眾薪資範圍Ƕ 

九ǵ 主徵才如為新興職缺，是否有其他相似職缺薪資行情可供參考，以利揭示

薪資範圍？ 

說明： 

(一) 主如需參考各職務類別之薪資行情，可至勞動部Ȩ職類別薪資調查

動態查詢系統ȩȐhttps://pswst.mol.gov.tw/psdn/ȑ或Ȩ薪資行情及大專

生就業導航查詢系統ȩȐhttps://yoursalary.taiwanjobs.gov.tw/ȑ查詢Ƕ 

(二) 如於上開網站尚無相關資料可供參考，建議主以受僱員工最低可得

數額揭示薪資範圍，並加以適當補充說明其核薪條件，使求職民眾得

以知悉၀職缺薪資水準Ƕ 

十ǵ 主如為承攬ǵ委任之徵才招募，是否適用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2項第 6款

薪資揭示規定？ 

說明： 

(一) 就業服務法Ȑ以下簡稱本法ȑ第 2條第 1款明定，就業服務指協助國

民就業及主徵求員工所提供之服務Ƕ第 2條第 3款明定，主指聘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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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員工從事工作者Ƕ 

(二) 只要勞雙方具僱傭關係，即有本法第 5條第 2項第 6款規定之適用Ƕ

至於勞雙方是否具僱傭關係，應就人格ǵ組織ǵ經濟之從屬關係之

有無，依個案事實予以綜合判定Ƕ 

十一ǵ 主透過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刊ฦ求才職缺，主卻未依規定揭示薪資範

圍，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是否有連帶責任？ 

說明： 

(一) 依就業服務法Ȑ以下簡稱本法ȑ第 40條第 1項第 15款規定，私立就

業服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從事就業服務業務，不得有辦理就業服務業

務，未善盡受任事務，致主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วѲ之命令，或致

勞工權益受損之情事Ƕ倘主透過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招募或僱用員工，

經查明確實未依規定揭示薪資範圍，將進一步查明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是否未善盡受任事務Ƕ至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是否有責任，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得舉證已善盡管理之責，由地方政府依個案事實認定之Ƕ 

(二) 為保障求職人ǵ主及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三方權益，私立就業服務機

構於受任辦理求才招募之職缺如有未揭示薪資範圍或揭示為面議者，

宜釐清主求才職缺是否符合本法第 5條第 2項第 6款規定Ƕ另亦可

透過書面契約ǵ系統彈跳文字視窗ǵ求才ฦ記書表薪資欄位說明等方

式，提醒主應依法公開揭示或告知薪資範圍Ƕ 

十二ǵ 主如未依規定揭示薪資範圍，或實際給付薪資低於其所揭露薪資範圍，

致影響求職民眾權益，應如何反映？ 

說明： 

(一) 如求職民眾遇有主招募人力涉嫌違反上述規定情事，可提供具體事

證Ȑ如主所刊ฦ之徵才廣告ǵ薪資所得證明等相關資料ȑ向主所

在地之直轄ѱ及縣Ȑѱȑ勞工主管機關反映Ƕ 

(二) 至主是否違反上述規定，由直轄ѱ及縣Ȑѱȑ勞工主管機關依個案

事實認定Ƕ 




